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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赵某自2016年
12月7日入职某铸件公司，岗位
是设备维修主管。2018 年 6月
22日，公司出具员工处罚辞退通
知,以赵某违反员工手册相关规
定为由要求赵某在规定时间内办
理完离职交接手续。后赵某申请
仲裁，请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52000元；支付
代通知金13000元。仲裁委员会
裁决后，赵某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中，公司以赵
某违反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为
由，解除了与赵某的劳动合同。
虽然公司没有设立工会，但依据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三十一
条的规定，其应依法将解除的理
由通知某铸件公司所在地工会，
但公司既未事先通知其所在地工
会，也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的规
定，在起诉前补正通知工会的程
序，故对赵某以公司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为由请求支付赔偿金的主
张予以支持。依据赵某的工作年
限和双方确认的赵某的月平均工
资金额 14206.9 元，公司应向赵
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56827.6元。

【法官评析】《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
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
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
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
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
会。《劳动合同法》作出该条规
定，是为了督促用人单位积极与
工会协商，从而达到保护劳动者
权益的目的。目前,用人单位未
设立工会的情况较为常见，针对
该情形，《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亦明确告知了用人单位如何履行
告知工会的义务。该条例第三十
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尚未建立
工会的，通知用人单位所在地工
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四）》第十二条还规

定，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但未按
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
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
单位支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
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故用人单
位在起诉前未履行通知工会义务

的，仍然有补救机会。但本案中，
公司单方解除与赵某之间的劳动
关系，既未事先通知其所在地工
会，起诉前也未及时补正有关程
序，故解除程序违法，应当向赵某
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程序
违法，将如何承担违法解除的赔
偿责任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不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
单位应当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
计算标准根据《劳动合同》第八十
七条、第四十七条规定，应当依照
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计算，经济
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
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
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
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双方一
致确认赵某的月平均工资金额
14206.9 元，根据赵某在公司工
作的年限，该公司应向赵某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为
14206.9×2×2=56827.6元。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汪文）

职工咨询
我是一单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

职工， 去年12月因遭他人诬陷，被刑事
拘留。单位得知消息后，以此为由于今年
1月份给我寄来了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接着，经审查，我没有犯罪事实也
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被公安机关送回来。
我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补发我
被羁押期间的工资，单位不同意。我想知
道，我在羁押期间，单位是否可以解除我
的劳动合同？我因被错误羁押造成的经
济损失谁来担责？

以法答疑
法律规定，职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在被
刑事拘留、逮捕待审查期间，单位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除非单位规章制度有明确
规定，且规章制度的制定是合法的。本案
中，你还在羁押期间，单位可视为劳动合
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可以中止的情形，而
不应该直接就解除合同，除非单位规章制
度有明确规定，否则，单位应承担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而你被错误羁
押期间的损失，应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主
张国家赔偿。

法条链接
1、《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

合同可以中止：
(二)劳动者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限制人

身自由的；
劳动合同中止期间，劳动关系保留，

劳动合同暂停履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
劳动报酬并停止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
合同中止期间不计算为劳动者在用人单
位的工作年限。

劳动合同中止情形消失，除已经无法
履行的外，应当恢复履行。

3、《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

第28条规定，劳动者涉嫌违法犯罪被
有关机关收容审查、拘留或逮捕的，用人
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可与
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行。暂时停止
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不承担劳动
合同规定的相应义务。劳动者经证明被
错误限制人身自由的，暂时停止履行劳动
合同期间的劳动者的损失，可依据《国家
赔偿法》要求有关部门赔偿。如果劳动者
最后被判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
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用支付经
济补偿金。

特别提示
刑事拘留、逮捕是在一定时期内剥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予以羁
押的强制措施，被拘留、逮捕的人并不一
定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否构成犯罪并
被追究刑事责任要经过司法机关的认
定。所以，在最后的认定结果没有出来
前，单位应选择适用劳动合同中止的条
款，若急于行使单方面解除权，就要承担
违法解除的责任，除非单位的规章制度有
规定。

在此提醒用人单位，在员工被刑事拘
留、逮捕的情形下，首先要确认员工被限
制人身自由的事实，注意收集是否构成犯
罪并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在行使
单方面解除权的时候，还要将情况通知工
会，否则，都可能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责
任。

（连云港市总工会 易怀丽）

“欠薪的老板已经与我们签了协议，承诺每
年付3万元，2年付清，谢谢检察官支持，我们夫
妻讨回血汗钱有希望了！”4月8日，农民工汤某
夫妇向泗洪县检察院检察官打来感谢电话。

2014年7月起，汤某夫妇二人在高某的建
设工地上打工，寒来暑往，二人一干就是一年
半。2016年春节前夕夫妻二人盘算着工资有
10万元了，找到老板高某结算工资，高某以资
金紧张为由要求延期支付，经汤某夫妇多次讨
要，高某于当年9月支付了4万元工资，而剩余

6万元则一直拒不支付，成了“水中月，镜中
花”。汤某夫妇讨要工资四年无果，渐渐失去了
要回工资的信心。

2020年1月，泗洪县检察院在集中排查欠
薪纠纷中发现了这起案件线索，该院民行部门
检察官主动电话联系汤某，了解案件情况，沟通
中，检察官发现汤某存在明显的畏难情绪，态度
消极，并不配合调查。1月9日，检察官来到汤
某家中，帮助汤某梳理手中欠薪证据，当面向其
及其家人解释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职能及相关

法律规定。经过释法说理，汤某坚定了依法讨
薪的信心，当日即向该院提出支持起诉申请。

在调查中，检察官也发现欠薪人高某法律
意识淡薄且心存侥幸。1月10日，检察官赴高
某家中，在开展释法说理的同时，向其说明其拖
欠工资给汤某家庭造成的伤害，劝其主动给付
工资。经劝说，高某逐渐转变态度，从耍赖逃避
转变为主动解决问题，承认错误，承诺月底主动
联系汤某达成分期支付协议。

持续跟踪案件检察官了解到，高某以新冠

肺炎为由，继续拖欠工资，3月25日，检察官再
次来到高某家中，在告知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相关法律规定后，向其宣读《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有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规定，
让其知晓继续拖欠工资的法律后果。后高某主
动联系汤某夫妇，双方达成分期支付工资书面
协议，约定2020年与2021年分别支付3万元。

“我们将继续跟踪这起案件，直到欠薪履行
到位！”承办检察官说道。

（泗洪县检察院 孙永上 陈利）

■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事先应有通知工会义务

■ 工会维权

员工被刑事拘留，单位可以解除合同吗

■ 检方传真

检察官“三进家门”助力农民工夫妇讨要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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